
國立臺灣海洋大學輪機工程學系實驗室規劃及使用準則 

93.11.26 系務會議修正通過 

107.05.25 系務會議修正通過 

 

第一條：國立臺灣海洋大學(以下簡稱本校)輪機工程學系（以下簡稱本系）為使

各實驗室審慎規劃現有使用之空間，並依教學與研究需求作合理之空間

分配調整，並提高實驗室整體資源之使用效率與發展成果，特訂定實驗

室規劃及使用準則（以下簡稱本準則）。 

第二條：本系目前實驗室規劃分成教學型與研究型實驗室。 
教學型實驗室：以本系專業必修實驗課程之教學為考量規劃。 
研究型實驗室：以本系發展方向與研究重點為考量規劃。 

第三條：實驗室空間之分配情形： 
教學型實驗室：本系全體教師視需要共同使用，主要仍以教學為主，研

究為輔。 
研究型實驗室：以本系教授為優先分配，以一間為原則；副教授以兩人

為一間為分配原則；助理教授與講師則以納入與教授共同一間為分配原

則。 

第四條：提高實驗室資源之使用效率與發展成果之評估標準： 
教學型實驗室： 
依目前教學需求，相關實驗課程以必修課優先安排，並且大學部學生得

視專題製作需要使用教學實驗空間。 
研究型實驗室： 
因研究型實驗室以本系發展方向與研究重點為考量規劃，並優先依序分

配給教授、副教授及助理教授。故評估以研究、服務為主，準則如下： 
一、研究評估： 
1、獲國內外其他學術獎。 
2、每年至少承接一項國科會（或以外）之計畫或專案計畫。 
3、每年至少發表二篇（含）會議期刊以上論文，新進教師亦同。 
4、每年至少擁有一項發明專利。 
5、與其他系所合作計畫。 
6、其他計畫案。 
二、服務評估： 
1、每年至少承接一項建教合作計畫案。 
2、與企業界推廣服務。 
3、其他相關服務。 



以上研究與服務評估，至少每年各佔一項為原則。 

第五條：上列第四條之研究型實驗室評估標準以每二年做一次評定，教師應於每

年三月底將前兩年之研究與服務資料彙整，送交系辦公室，由本系以外

單位評定。 

第六條：評定結果由系主任轉知本系教師，若不合標準之教師，得於一年內再提

出評估。教師之評估標準若連續兩次不符，無論職別，則該教師所擁有

之實驗室應歸還給系辦公室，由系辦公室統籌運用與再分配。 

第七條：本系教師因退休或其他因素不克於本系服務，則應將所擁有之實驗室歸

還。 

第八條：本準則若有未盡事宜，依本校有關規定辦理。 

第九條：本準則經系務會議通過後施行，修正時亦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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